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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5号）
浙江采悠生态科学研究院：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45号）
浙江蓝天赛鸽中心：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43号）
浙江和伍科技评估中心：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34号）
浙江远见会展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院：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40号）
浙江省现代商贸流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38号）
浙江欧弟生态农业与健康食品研究院：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36号）
浙江多宝养生科技研究院：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 44号）
浙江之江桥牌俱乐部：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39号）
浙江科进科技评估中心：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41号）
浙江美德园幸福家庭公益服务中心：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42号）
浙江丽水长征医院：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21年第37号）
浙江一远电子材料研究院：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
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
2018年度检查，情节严重。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具
体有：年检通知书、年检公告、未参检记录等证据证实。
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
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五个工作日内当面或书面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
作出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
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你们去向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
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刘 蔚 联系电话：0571-81050592
联系地址：杭州市保俶路32号3号楼207

浙江省民政厅
2021年9月27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